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层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邮编：200120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目  录 

 

声明事项 ....................................................................................................................... 3 

正  文 ........................................................................................................................... 5 

1.关于控股股东............................................................................................................. 5 

2.关于业务与技术......................................................................................................... 8 

3.关于销售区域集中................................................................................................... 16 

4.关于毛利率............................................................................................................... 18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1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15 锦律非（证）字 0594-16 

致：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迈赫股份”）的委托，并根据发

行人与本所签订的《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之法律服务协议》

及《法律服务补充协议》，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0年 6月 23日出具了《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2020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审核

函〔2020〕010058 号《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会同发行人、发行人保荐

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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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构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法律

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赘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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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保证。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

是以该等事件发生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一）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

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

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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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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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1.关于控股股东 

申报文件显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迈赫投资于 2014 年 6 月进行第三次增资，

新增注册资本 5,823 万元由王金平及亿隆投资分别认缴 1,923 万元和 3,900 万元；

于 2017 年 6 月进行第四次增资，新增注册资本 2,600 万元由王金平全部认缴，

相关出资未履行验资程序。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迈赫投资未实缴全部注册资本的原因，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章程》中约定的认缴期限是否届满，相关股份权属

是否存在争议或纠纷；（2）控股股东未实缴全部注册资本是否会影响发行人控

制权稳定。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迈赫投资未实缴全部注册资本的原因，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章程》中约定的认缴期限是否届满，相关股份权属是否存在争议或纠纷 

（一）迈赫投资历次增资时新增注册资本的实缴情况 

根据迈赫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迈赫投资自设立至今共进行了四次增资，分

别为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增资、2009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2014 年 6 月第三次增

资及 2017 年 6 月第四次增资，迈赫投资前述历次增资时新增注册资本的实缴情

况具体如下： 

1、2009 年 8 月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8 月 4 日，天津迈赫投资（系迈赫投资曾用名）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1,640 万元，其中：由齐延宝认缴 492 万元，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前缴付；由杜莹认缴 492 万元，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前缴付；由张文海认

缴 656 万元，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前缴付；该次股东会还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 

经核查，天津迈赫投资就该次增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未约定上述新增注册资

本的缴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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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天津分所 2009年 8 月 13日出具的中瑞诚

津验内字[2009]第 03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9 年 8 月 12 日，天津迈赫投资

已收到杜莹、齐延宝及张文海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640 万元。 

因此，天津迈赫投资该次新增的注册资本已于相关股东会决议约定的期限内

全部实缴完毕，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2、2009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 

2009 年 12 月 1 日，天津迈赫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吸收王金平为股东，

由王金平认缴天津迈赫投资新增注册资本 1,177 万元，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前缴

付；该次股东会还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经核查，天津迈赫投资就该次增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未约定上述新增注册资

本的缴付期限。 

根据天津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津中

恒信验内（2009）488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9 年 12 月 8 日，天津迈赫投资

已收到王金平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177 万元。 

因此，天津迈赫投资该次新增的注册资本已于相关股东会决议约定的期限内

全部实缴完毕，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3、2014 年 6 月第三次增资 

2014 年 6 月 19 日，天津迈赫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天津迈赫投资注册

资本由 4,177 万元变更为 1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5,823 万元，其中：由王金

平认缴 1,923 万元，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以货币形式出资；由亿隆投资认缴 3,900

万元，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以货币形式出资；该次股东会还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经核查，天津迈赫投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王金平和亿隆投资的出资时间

分别为 2019 年 6 月 18 日和 201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该次增资的相关银行凭证以及天津迈赫投资的账务凭证等资料，截至

2014 年 11 月，天津迈赫投资该次新增的注册资本已由王金平及亿隆投资全部实

缴完毕，符合天津迈赫投资相关股东会决议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外，因当时有效的《公司法》（2013 修正）（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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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4 修正）（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取消了关于公司出资审验的强制验资要求，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不再需要提供验资

报告，故该次增资未进行验资。 

4、2017 年 6 月第四次增资 

2017 年 6 月 12 日，迈赫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迈赫投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2,6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600 万元全部由王金平认缴，出

资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次股东会还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经核查，迈赫投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王金平的出资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该次增资的相关银行凭证以及迈赫投资的账务凭证等资料，截至 2017

年 7 月，迈赫投资的该次新增注册资本已由王金平全部实缴完毕，符合迈赫投资

相关股东会决议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当时有效的《公司法》（2013 修正）（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4 修正）（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取消了

关于公司出资审验的强制验资要求，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不再需要提供验资报告，

故该次增资未进行验资。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迈赫投资已实缴全部注册资本，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期限的情形。 

（二）迈赫投资及发行人相关股份权属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鉴于迈赫投资已实缴全部注册资本，且： 

1、经本所律师访谈亿隆投资股东齐延宝、王绪平及马志国，齐延宝、王绪

平及马志国三人持有的亿隆投资股权均不存在代持等其他特殊安排，三人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金平、亿隆投资分别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

师访谈王金平、迈赫投资，王金平及亿隆投资持有的迈赫投资股权均不存在代持

等特殊安排；王金平及亿隆投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不存在权属纠纷；迈赫

投资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委托他人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情形，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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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所律师检索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

发行人与其股东及其他第三方之间不存在与发行人股份权属相关的诉讼或纠纷；

迈赫投资与其股东及其他第三方之间不存在与迈赫投资股份权属相关的诉讼或

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迈赫投资及发行人相关股份权属不存在

争议或纠纷。 

二、控股股东未实缴全部注册资本是否会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稳定 

鉴于迈赫投资已实缴全部注册资本，且迈赫投资及发行人相关股份权属均不

存在争议或纠纷，因此，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不存在因迈赫投资未实缴全部注

册资本而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稳定的情形。 

 

2.关于业务与技术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为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是向

客户提供智能装备系统、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集成以

及规划设计服务，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汽车、农业装备、工程机械及其零部

件等行业领域。 

请发行人：（1）结合行业上下游分工、主营业务各工艺环节发行人从事的

具体工作、需要投入的生产和技术设备、外包业务的工作类型及其专业背景、

外包业务的重要性、发行人对外包业务的整合程度和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补充披露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和优劣势；（2）补充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在具

体从事工作中的体现，相关核心技术是否具有足够的竞争壁垒，发行人所属行

业和业主对于技术水平的关键评价指标，发行人和行业公司在生产线精度、位

置、轨迹、节拍、稳定性等方面的具体参数对比情况；（3）发行人全称中含“机

器人”字样，请补充披露是否从事工业机器人本体或其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全

称中包含此字样的原因。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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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行业上下游分工、主营业务各工艺环节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

需要投入的生产和技术设备、外包业务的工作类型及其专业背景、外包业务的

重要性、发行人对外包业务的整合程度和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补充披露发

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和优劣势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智能装备系统，

主要产品包括智能焊装装备系统、智能涂装装备系统、智能输送装备系统、智能

环保装备系统等，目前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部分产品应用于农业和工程机械。

广义而言，公司产品属于智能制造装备，即在生产过程中，将智能装备、通信技

术有机连接起来，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数字化。狭义而言，智能制造的主要载

体为工业机器人，由机器人、非标定制装备、PLC 等嵌入式控制单元、计算机软

件等共同组成一套人机一体化智能制造系统，其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一定的智能

活动，诸如数据分析、判断并执行指令和人工协同决策等。 

（一）上下游分工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从产业链角度分析，公司所处行业可以分为上游机器人

核心零部件制造及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商、中游系统集成商、下游终端应用。公

司所处的细分领域为中游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公司根据下游终端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通过向上游采购工业机器人本体等工艺设备，进行合理的方案设计、生产、

安装及调试，最后交付给最终用户一套完整的机器人集成应用系统产品。公司所

采购的工业机器人本体等设备不同于数控机床等一般工业装备，仅依靠机器人本

体无法完成任何工作，必须通过系统集成商的集成工作之后才能为终端客户所用。 

（二）主营业务的工艺环节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及需要投入的设备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各工艺环节具体工作包括定制化研发设计、原材

料及工艺设备采购、组件装配、零件加工、安装、单机调试、整线连机调试、整

线试运行等。在装配、零件加工等工艺环节，公司需要投入相应的生产及技术设

备，例如生产设备数控龙门铣床、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数控卧式加工中心；技

术设备三坐标测量仪、激光跟踪仪系统等。 

（三）业务分包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智能装备系统及公用动力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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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系统产品设计工作量大、专业领域分散、项目规模大、项目时间紧，发

行人将部分非公司核心部分的项目环节（模块）进行分拆后选择分包供应商进行

分包。发行人的智能装备系统产品所涉及的专业领域较为细分，与传统的建筑施

工行业分包不同，公司的业务分包原则上属于采购的一种。相比单一设备的采购，

业务分包系指部分项目环节（模块）作为一个整体采购。 

从公司主要分包供应商的业务类型来看，分包业务的类型主要包括工艺设备、

部分工艺环节模块等，涉及的专业背景包括输送设备领域、机器人调试领域、喷

涂工艺领域、暖通领域、安装服务等。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业务分包供应商的分包

业务类型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期业务分包供应商 分包业务类型 

1 安徽华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积放链设备系统 

2 湖北天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小车设备 

3 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轨小车设计、制作，安装 

4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机器人调试 

5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处理设备 

6 重庆市欣荣城机电有限公司 前处理加工（槽体加工） 

7 江苏万和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风管加工与安装 

8 大连鸿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冷冻水系统 

9 山东华克工程有限公司 通风空调设备 

10 保定市精工汽车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滚边区域整包 

11 湖北兴拓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自行小车设备 

12 苏州苏净安发空调有限公司 空调设备 

13 常兴集团有限公司 风管安装 

分包业务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能装备系统及公用动力及装备

能源供应系统产品专业领域分散，公司作为智能装备系统集成服务商，涉及部分

零星细分专项领域或在招标环节中业主建议使用一些品牌或厂家的，需要进行分

包。二是公司虽然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但考虑综合成本和工期等因素，将低附

加值的内容进行分包。三是公司虽具有相关技术能力，自身也能满负荷完成制造，

但考虑到分包内容附加值较低且非核心环节，故进行分包，如安装服务、零星施

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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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包供应商大多为上游工艺设备企业，目前，发行人作为未上市民营企

业，在资金实力相对不足的前提下，未对分包业务进行相应的整合，而是致力于

智能装备系统整体方案的解决。公司主要通过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优化项目管

理等形式来弥补现有生产布局的缺陷，同时也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扩大整

体产能规模，减少因工期紧张等因素而进行的部分业务分包。 

（四）补充披露发行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和优劣势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公司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服

务”的过程，是对工业机器人进行二次应用开发并集成相关工艺设备、制造工艺

及软件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通过方案设计（含研究开发）、采购、制造、安

装调试等工作内容，为终端客户提供满足特定生产需求的非标准化、个性化的成

套装备系统产品。 

发行人的优势体现在其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优势。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产品涉及

焊装装备系统、涂装装备系统、输送装备系统，已涵盖了汽车制造四大工艺中的

三项；此外，发行人针对汽车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开发了智能环保装备系统；

发行人结合以往机电设备系统和水、电、暖、动公用管线的设计、布局、安装的

经验，形成了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同时，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

迈赫设计院打通了上游工业工艺设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总体来看，发行人针

对汽车制造领域开发了比较齐全的智能装备系统产品和服务。 

发行人的劣势体现在资金实力相对薄弱，同时，生产能力、技术储备仍需进

一步提高。此外，相比具备汽车工厂总体工程设计、总包能力较强的大型国内外

知名企业，公司在部分高精尖设备的制造技术、总体工程设计方面的经验仍然欠

缺。 

综上，发行人从事的工作是提供方案设计、进行生产、安装及调试后，为

终端客户提供特定生产需求的非标准化、个性化的成套装备系统产品；根据《招

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从事的

具体工作和优劣势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补充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在具体从事工作中的体现，相关核心技术是

否具有足够的竞争壁垒，发行人所属行业和业主对于技术水平的关键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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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行业公司在生产线精度、位置、轨迹、节拍、稳定性等方面的具体参

数对比情况 

（一）发行人核心技术在具体从事工作中的体现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核心技术在产品应用的具体体现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核心技术的应用体现 
应用产品类

型 

1 

MH-NCL 模

块化伺服柔

性定位系统

技术 

MH-NCL 装置实现了多车型高柔性的切换功能，而

且整个装置对于空间占用很小，可快速布署，易于维

护，符合未来多车型汽车产品线快速切换车型的需

求。MH-NCL 模块化伺服柔性定位系统技术在公司

客户上汽通用五菱多品种柔性生产线等项目中均有

应用。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焊装装备 

2 

“安塞波”1.0

交互系统技

术 

依托快速交互、性能稳定等特点，该技术在智能装备

控制系统及非标产品标准化方面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安塞波”交互系统技术在公司焊装装备项目中得到

广泛应用，如上汽通用五菱项目，大运汽车焊装线项

目，吉利汽车 PMA 平台焊装线项目等。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焊装装备 

3 

MHIF 智能柔

性输送系统

技术 

MHIF 智能柔性输送系统技术在公司焊装、涂装、总

装项目中均得到广泛应用，具体项目包括吉利商用车

南充总装车间一期生产设备总承包项目等。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焊装、涂装、

输送装备 

4 
Pallring 油水

分离技术 

Pallring 油水分离技术在公司签订的大多数涂装装备

系统合同中的前处理电泳工序中均会涉及，具体项目

包括福田汽车诸城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等。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涂装、环保装

备 

5 

MH-AVI车辆

识别调度系

统 

所有总装、输送合同中的 WBS、PBS 区均会用到

MH-AVI 车辆识别调度系统，具体项目包括福田汽车

诸城汽车厂涂装车间工艺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等。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焊装、涂装装

备 

6 

Rotary-RTO

分配阀密封

技术 

在 VOC 废气处理系统合同中，使用以旋转 RTO 为

废气处理单元的项目中均会采用 Rotary-RTO 分配阀

密封技术，具体项目包括福田汽车奥铃工厂油漆一车

间喷漆废气处理环保升级项目等。 

智能装备系

统产品-智能

涂装、环保装

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智能装备系统是一种集系统设计、设备加工制造于一体

的集成产品，根据下游应用领域的不同，其产品的设计、技术要求、生产模式也

各不相同。从事该行业的系统集成供应商需要掌握多项学科的扎实理论基础与多

项先进技术，熟悉上游行业所提供的各类关键零部件性能，挖掘下游行业用户所

提出的个性化需求，高度综合相关技术并对系统进行集成后，才能设计出符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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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的智能化成套装备系统产品。智能装备系统是具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工艺

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较快。为此，发行人建立较为完善的持续创新机制，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拥有包括核心技术在内的专利 23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5

项。在良好技术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基础上，公司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核心产品

已拥有较高的竞争力和客户的认可度，相关的核心技术具有较高的竞争壁垒。 

（二）发行人所属行业和业主对于技术水平的关键评价指标，发行人和行

业公司在生产线精度、位置、轨迹、节拍、稳定性等方面的具体参数对比情况 

1、发行人所属行业和业主对于技术水平的关键评价指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行业内普遍采用的主要技术指标包括生产节拍（效能）、

稼动率、自动化率、智能柔性水平、数字化率等。 

2、发行人和行业公司在生产线精度、位置、轨迹、节拍、稳定性等方面的

具体参数对比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智能装备产品具有非标定制的特点，行业内同行业公司

所专注的领域各不相同，其中焊装装备整车制造生产线中技术难点较高，且同行

业公司大多主要从事焊装装备业务。公司在焊装装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比较内容（焊装） 发行人 瑞松科技 天津福臻 德梅柯 

生产节拍 60JPH 76JPH 70JPH 65JPH 

稼动率 98% 98% 未披露 未披露 

自动化率 95% 100% 95% 95% 

智能柔性水平 6 车型 8 车型 4 车型 6 车型 

典型先进技术 

车型柔性制造

单元、NC 柔性

切换技术、机

器人滚边技

术、焊装高速

输送技术、柔

性化汽车车身

总成焊接夹具 

智能总拼、视觉

检测、视觉引导、

高速输送、高速

滚边、NC 综合定

位、无源台车 

视觉技术、柔性

总拼、机器人包

边、往复式输送 

开放式柔性总

拼、机器人柔性

总拼 

注：资料来源于各公司官网、招股书等已公开的资料。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被哈工智能收购；德梅

柯被华昌达收购；瑞松科技为科创板上市公司。 

公司在涂装装备、输送装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14 

 

比较内容（涂装） 发行人 平原智能 

生产节拍 50JPH 未披露 

稼动率 98% 未披露 

智能柔性水平 商用车 50 种车型 未披露 

汽车涂装清洁生产标准等

级 
一级 一级 

典型先进技术 

水性漆 B1B2 涂装工艺，绿色硅

烷前处理（磷化）电泳，文丘里

湿式喷漆室，干式喷漆室、机器

人喷涂，循环风空调系统，π 型

烘干炉，沸石转轮+RTO 废气处

理系统。 

前处理、电泳系统、喷漆系

统、烘干系统、强冷系统、

空调系统、直通式烘干炉、

π 式烘干炉、机器人喷涂。 

比较内容（输送） 发行人 三丰智能 

生产节拍 60JPH 60JPH 

稼动率 98% 未披露 

自动化率 95% 未披露 

智能柔性水平 
乘用车 6 种车型，商用车 60 车

型 
未披露 

典型先进技术 

地面反向积放式输送链、滑撬输

送系统、空中反向滑橇输送系

统、喷漆双链输送机、烘干双链

输送机、IMC 链输送机、地面反

向 FDS 摩擦输送系统、空中摩擦

输送系统、板链输送系统、滑板

输送系统、悬链输送系统、辊道

输送系统、EMS、AGV。 

自行小车悬挂输送系统、摩

擦输送系统、板式输送系

统、滑撬输送系统、滑板输

送系统、地面链式输送系

统、积放链式悬挂输送机、

钢丝绳输送机、AGV、RGV、

物料悬挂平移输送系统、升

降及翻转系统、轮胎输送系

统、座椅输送系统。 

注：资料来源于各公司官网等公开资料。 

汽车主机厂根据自身汽车产品特点，对上述技术指标有不同的需求。例如，

商用车制造车厂与乘用车制造车厂对上述指标有不同的要求，乘用车制造往往对

品质控制、效率有更高的要求，而且乘用车更新换代较快，所以对柔性水平要求

较高。 

与同行业公司的指标对比来看，发行人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行业主流水

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良好的人才储备，

公司相关核心技术具有较高的竞争壁垒；根据《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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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核心技术在具体从事工作中的体现、

相关核心技术是否具有较高的竞争壁垒、发行人所属行业和业主对于技术水平

的关键评价指标以及发行人和行业公司在生产线精度、位置、轨迹、节拍、稳

定性等方面的具体参数对比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发行人全称中含“机器人”字样，请补充披露是否从事工业机器人本

体或其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全称中包含此字样的原因 

根据 2017 年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7），首次将工业机

器人制造（C3491）纳入其中，工业机器人制造正式成为独立行业。工业机器人

已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可分为原材料（钢材、电子原件等）、核心零部件（控

制系统、伺服电机、减速器等）、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机器人结构和功能设计

及实现）、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按照客户需求，进行生产线设计、制造、安装、

调试）。发行人属于工业机器人行业中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暂时未从事机器

人本体或核心零部件的制造。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在成立之初曾用名为“山东迈赫自动化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系公司一开始仅从事涂装、焊装等单台的非标自动化设备制造。

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逐步形成了智能焊装装备系统、智能涂装装备系统、智能

输送装备系统等三大类智能装备系统的设计、制造及集成业务。此后，公司还陆

续延伸了智能环保装备系统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产品。同时，公司成立子公司迈

赫设计院，向上游设计服务延伸。未来，公司将在 MES（制造执行系统）和纵

向网络系统深耕，逐步实现将物联网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应用到整体的智能装备系

统中，实现成为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这一远期目标。由于工业机器人是

智能制造的主要载体，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愿景，所以公司全称中带有“机器人”

字样。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为机器人系统集成服务商，暂时未生

产机器人本体或其核心零部件，发行人全称中包含“机器人”字样系基于公司

当前的机器人系统集成服务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而确定，具有合理性；根据《招

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暂未从

事工业机器人本体或其核心零部件制造的情况及发行人全称中包含“机器人”

字样的原因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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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销售区域集中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销售区域主要集中于华北等片区。 

请发行人披露开拓外省市场面临的主要困难或障碍，并结合行业市场竞争

格局，充分揭示相关市场开拓风险。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从客户角度的地区分布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从客户角度的地区分布

如下： 

单位：万元 

地区 

分布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东北 4,784.14 6.59% 85.19 0.12% 790.93 1.49% 

华北 35,117.34 48.36% 29,479.65 42.44% 28,525.07 53.81% 

华东 21,404.58 29.47% 24,724.86 35.60% 12,851.33 24.24% 

华中 391.52 0.54% 6,300.12 9.07% 4,029.42 7.60% 

西南 8,197.39 11.29% 5,407.34 7.78% -- -- 

西北 1,673.66 2.30% -- -- 1.89 0.00% 

华南 1,054.35 1.45% 3,464.10 4.99% 6,810.51 12.85% 

合计 72,622.98 100.00% 69,461.26 100.00% 53,009.14 100.00% 

二、开拓外省市场面临的主要困难或障碍，并结合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充

分揭示相关市场开拓风险 

根据上表中的数据，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来源于华北地区的

收入金额分别为 28,525.07 万元、29,479.65 万元、35,117.34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53.81%、42.44%、48.36%，来源于华东地区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12,851.33 万元、24,724.86 万元、21,404.58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4.24%、35.60%、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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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区域结构与客户结构紧密联系。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71.74%、61.37%、61.30%，客户集中度较高。发行人第一大客户中汽工

程位于华北地区的天津市，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对中汽工程的销

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77%、35.89%、41.83%。同时，发行人

重要客户北汽集团、北汽福田、宝沃汽车、江铃重型汽车、山西吉利汽车等客户

均位于华北地区。发行人华东地区订单主要来源于北汽福田山东多功能汽车厂、

北汽福田诸城汽车厂、雷沃重工、吉利汽车、南京长安汽车等客户。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等资料，发行人客户集中

度较高，销售区域较为集中，符合汽车行业特点。发行人的产品主要面向汽车主

机厂及其配套行业，发行人前五大客户的集中度与下游汽车行业一致。同行业可

比公司三丰智能、江苏北人及智能装备系统同行业可比公司瑞松科技销售区域也

主要集中于华东或华南等地区。新时达、科大智能、哈工智能除智能装备系统外，

其他业务规模亦较大，因此销售收入的客户结构、区域结构分布相对不明显。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中国汽车产业区域性分布较为明显。主要总承包商包括

中汽工程、机械四院、机械九院，中汽工程位于华北地区天津市；机械四院为中

汽工程全资子公司，位于华中地区洛阳市；机械九院位于东北地区长春市。东北

地区主要主机厂包括一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华晨汽车等，华北地区主要主机厂

包括北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长城汽车等，华东地区主要主机厂包括上汽集团及

其关联企业、中国重汽、吉利汽车、奇瑞汽车、江淮汽车等，华南地区主要主机

厂包括广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通用五菱汽车等，华中地区主要主机厂包括东风

汽车及其关联企业，西南地区主要主机厂包括长安汽车及其关联企业，西北地区

主要主机厂包括比亚迪、陕汽集团等。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汽车智能装备制造商进入特定区域的前提是与该区域的

主要汽车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进入汽车主机厂的供应商体系。由于汽车制造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集系统设计、设备加工于一体，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

与应用知识，涉及智能控制系统技术、机器人虚拟调试技术、电气设计制造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技术等若干方面，汽车主机厂对智能装备供应商建立了严格的准入

制度，全面考察智能装备供应商的技术水平、项目管理能力、服务水平、资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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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方面，通常先从金额、规模较小的项目开始合作，充分认可之后，再合作较

大、较为重要的项目。因此智能装备制造商开拓外省市场，进入新的主机厂通常

需要较长时间，并且对自身整体实力要求较高，存在开拓外省市场受阻、业务增

长缓慢的风险。 

综上所述，发行人销售区域较为集中，主要系客户机构较为集中所致，符

合汽车行业的整体特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区域结构、客户结构特征一

致，发行人存在开拓外省市场受阻、业务增长缓慢的风险。根据《招股说明书》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开拓外省市场面临

的主要困难或障碍进行了补充披露，并于《招股说明书》中揭示了相关市场开

拓风险。 

 

4.关于毛利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的毛利率高于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和同类业务毛利

率，发行人解释主要为邀请招标和升级改造项目较多所致。   

请发行人披露：（1）发行人与关联方的交易多采用邀请报价的原因，发行

人邀请报价业务来源于关联方的占比、关联方邀请报价是否同时要求其他单位

或对发行人的单一来源采购，是否符合关联方内部采购流程及其同类业务供应

商选择模式；（2）发行人对关联方报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信用政策、

回款周期、验收周期与其他可比交易、可比客户的差异；（3）发行人为关联方

提供的设备和系统实际生产和运行的情况；（4）请发行人结合下游客户在供应

链中的地位、客户对采购成本的管控，补充披露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

行人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毛利率下滑的风险；（5）结合上

述内容进一步披露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真实性和公允性。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发行人与关联方的交易多采用邀请报价的原因，发行人邀请报价业务

来源于关联方的占比、关联方邀请报价是否同时要求其他单位或对发行人的单

一来源采购，是否符合关联方内部采购流程及其同类业务供应商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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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主要客户，公司获取潜在订单信

息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网上公开招标的信息（信息公开，符合要求的不特定

对象均可参与投标）；二是公司在下游客户的供应商体系中，受到客户的邀请，

进行内部议标（邀请几家特定对象进行询价/比价）；三是公司市场部人员通过

不断的走访总承包商和下游汽车主机厂，通过主动交流、回访等方式获得潜在的

订单信息。 

（一）与关联方的交易获取订单的方式及邀请报价的原因 

1、与关联方的交易获取订单的方式 

（1）智能装备系统业务 

2017 年至 2019 年，在智能装备系统业务领域，发行人与关联方通过公开招

标、邀请报价、谈判定价等不同方式进行交易时的确认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合同获取方式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1,672.21 1,115.28 556.93 33.31 

邀请报价 90.87 19.93 70.94 78.07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1,763.07 1,135.21 627.87 35.61 

2018 年度 

公开招标 3,351.74 2,401.53 950.21 28.35 

邀请报价 388.55 196.11 192.44 49.53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3,740.28 2,597.64 1,142.65 30.55 

2019 年度 

公开招标 6,941.04 5,246.34 1,694.70 24.42 

邀请报价 82.30 39.32 42.99 52.23 

谈判定价 - -23.93 23.93 -- 

合计 7,023.34 5,261.72 1,761.62 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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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数据，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自关联方获取的已确认营

业收入的智能装备系统项目中，通过公开招标获得比例分别为 94.85%、89.61%

以及 98.83%，通过邀请报价获得比例分别为 5.15%、10.39%以及 1.17%。 

（2）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在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业务领域，发

行人与关联方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报价、谈判定价等不同方式进行交易时的确认

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合同获取方式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 -- -- -- 

邀请报价 -- -- -- --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 -- -- -- 

2018 年度 

公开招标 -- -- -- -- 

邀请报价 -- -- -- --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 -- -- -- 

2019 年度 

公开招标 586.36 379.11 207.25 35.35 

邀请报价 621.40 435.28 186.12 29.95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1,207.75 814.38 393.37 32.57 

根据前述数据，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自关联方获取的已确认营

业收入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项目中，通过公开招标获得比例分别为

0.00%、0.00%以及 48.55%，通过邀请报价获得比例分别为 0.00%、0.00%以及

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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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设计服务业务 

2017 年至 2019 年，在规划设计服务业务领域，发行人与关联方通过公开招

标、邀请报价、谈判定价等不同方式进行交易时的收入确认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合同获取方式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毛利率 

(%)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 -- -- -- 

邀请报价 28.30 2.94 25.36 89.60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28.30 2.94 25.36 89.60 

2018 年度 

公开招标 -- -- -- -- 

邀请报价 -- 0.01 -0.01 --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 0.01 -0.01 -- 

2019 年度 

公开招标 183.06 59.21 123.85 67.66 

邀请报价 -- -- -- -- 

谈判定价 -- -- -- -- 

合计 183.06 59.21 123.85 67.66 

根据前述数据，从获取方式分析，2017 年、2018 年公司确认关联方规划设

计服务业务营业收入的金额较小，2019 年公司确认关联方规划设计服务业务收

入 183.06 万元，相关项目全部通过公开招标获得。 

（4）与关联方交易获取订单情况汇总 

从获取方式看，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关联交易中，通过公开招标

获得比例分别为 93.35%、89.61%以及 91.64%，通过邀请报价获得比例分别为

6.65%、10.39%及 8.36%，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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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获取方式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91.64% 89.61% 93.35% 

邀请报价 8.36% 10.39% 6.65% 

谈判定价 -- -- --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2、与关联方客户以邀请报价方式获取订单的原因 

邀请报价系发行人根据客户的报价邀请相应制作报价文件，由客户对参与报

价的各家供应商的报价方案进行对比并分别进行谈判后，最终确定供应商及价格。

经本所律师访谈北汽福田、雷沃重工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该等客户

选择发行人作为其供应商除考虑价格因素外，还会考虑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高

端人才储备及项目经验积累等优势以及在行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另外，发行人

注重售后服务，每个项目在竣工验收后仍安排售后人员不间断跟进及反馈客户在

产品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将问题记录集中反馈，通过不断的修正、完善，以更

好地满足用户的要求。 

从获取方式看，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确认营业收入的来自关联

方的项目中，通过邀请报价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6.65%、10.39%及 8.36%，占比较

低。关联方客户根据业务需求，考虑到时间及交易成本等因素选择邀请报价形式

选取供应商，公司依据收到的客户邀请，经过投标及客户内部议标等流程获取订

单。 

根据发行人与关联方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主要关

联方客户，发行人通过邀请报价方式获得关联方的业务主要系根据关联方内部的

采购制度要求确定，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发行人邀请报价业务来源于关联方的占比 

2017 年至 2019 年，发行人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收入金额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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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通过客户公开

招标途径 
37,437.18 51.55 36,369.72 52.36 21,229.59 40.05 

通过客户邀请

报价途径 
34,365.22 47.32 31,568.92 45.45 31,287.64 59.02 

通过商务谈判

途径 
820.58 1.13 1,522.62 2.19 491.92 0.93 

主营业务收入 72,622.98 100.00 69,461.26 100.00 53,009.14 100.00 

其中，发行人邀请报价业务来源于关联方的占比：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通过客户邀请报价途径确认收入（万元） 34,365.22 31,568.92 31,287.64 

邀请报价业务来源于关联方（万元） 703.70 388.55 119.17 

占比（%） 2.05 1.23 0.38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通过邀请报价方式获取的业务收入中，来

源于关联方的收入占该类业务获取方式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38%、1.23%及

2.05%，占比较低。 

（三）关联方邀请报价是否同时要求其他单位或对发行人的单一来源采购，

是否符合关联方内部采购流程及其同类业务供应商选择模式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北汽福田、雷沃重工等报告期内发行人

的主要关联方，关联方客户在选择邀请报价方式选择供应商的过程中，通常会同

时邀请多家供应商进行报价，通过比价及商业谈判等市场竞争后确定最终供应商，

该等选择供应商的方式符合关联方客户的内部采购流程，邀请报价方式符合关联

方的内部采购流程及其同类业务供应商选择模式。 

二、发行人对关联方报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信用政策、回款周

期、验收周期与其他可比交易、可比客户的差异 

（一）发行人对关联方报价模式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北汽福田、雷沃重工等报告期内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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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关联方，公司对关联方的报价模式与公司获取订单的方式一致，分为公开

招标、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 

（二）发行人对关联方的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 

根据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签署的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主要销售合同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的产品合

同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项目确认收入占关联交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0.87%、

85.69%及 90.29%。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的产品合同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项目

关于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的合同约定及执行过程中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价格调整机制和因

素 
价格调整情况 

2017 年度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汽

车厂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

改造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706.00 -- --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蒙派克迷迪

欧马克多功

能车分装线

改造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547.00 -- --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诸城汽车厂

M4 底盘喷蜡

室改进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32.00 -- --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汽车厂工艺

优化升级技

术改造室体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10.00 -- -- 

合计 1,695.00 -- -- 

2018 年度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北汽福田 M4

中卡焊装线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3,7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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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价格调整机制和因

素 
价格调整情况 

合计 3,750.00 -- -- 

2019 年度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雷沃阿波斯

集团涂装车

间VOCs治理

改造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178.17 -- 

因税率调整，

合同总金额由

2,236.00 万元

变 更 为

2,178.17 万元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二期总

装车间底盘

合装工艺提

升设备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1,950.18 -- 

因采购内容变

更 及 税 率 调

整，合同总金

额由 1,998.00

万 元 变 更 为

1,950.18 万元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商用车 M4 电

动车在线生

产总装装备

机运线升级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1,072.23 

双方同意，本合同

税金按照国家税率

政策要求调整，合

同总价随之调整 

因采购内容变

更 及 税 率 调

整，合同总金

额由 1,290.00

万 元 变 更 为

1,072.23 万元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S7N1 车

身自制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928.45 -- 

因采购内容变

更 及 税 率 调

整，合同总金

额由 863.83 万

元 变 更 为

928.45 万元 

山东精典机

电工程有限

公司 

年产五万台

第二发动机

联合厂房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邀请报

价 
590.86 

结算时，根据图纸

和招标文件规定范

围内的工作量，并

根据甲乙双方、建

设方和监理方确认

的签证和设计变更

据实调整；合同价

款（概算价）包括

合同期内市场价

格、人工价格、政

府收费等各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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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价格调整机制和因

素 
价格调整情况 

造成的价格变动等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雷沃重

工机电安装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公开招

标 
574.42 

本合同为固定单价

合同，工程全部完

工后，合同双方一

致同意按照《山东

省施工企业工程取

费许可证》载明的

取费等级，结合双

方签订的清单报

价、图纸等设计资

料以及工程变更签

证单（设计变更及

临时变更）进行决

算 

因 增 加 工 程

量，合同总金

额由 523.34 万

元 变 更 为

574.42 万元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收获机械及

水稻机工厂

新增焊接机

器人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373.58 -- 

因税率调整，

合同总金额由

386.80 万元变

更为 373.58 万

元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总装车

间二期座椅

托盘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326.00 -- --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诸城车辆厂

动力网架搬

迁改造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69.00 

本合同为固定总价

合同，除雷沃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增加的工程量和设

计变更外，迈赫股

份承担所有工程量

及价格变更风险 

--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线搬迁

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06.52 

不含税金额或单价

不随国家税收政策

的调整而变动 

-- 

天津雷沃重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雷沃年产 5万

台非道路国

四、国五发动

机建设-污水

处理升级改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公开招

标 
370.00 

不含税金额或单价

不随国家税收政策

的调整而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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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价格调整机制和因

素 
价格调整情况 

造项目 

雷沃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雷沃污

水处理站运

营维护管理

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招

标 
289.81 -- -- 

合计 9,129.21 -- -- 

根据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签订的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主要销售合同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合同执行不存在异常情形的变更，与可比客

户和可比交易相比较，合同中关于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的约定及执行过程中价格

调整情况不存在异常情形。 

（三）发行人对关联方的信用政策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国内外知名汽车主机厂适用 A 类

信用政策，对国内一般汽车主机厂，国内外大型汽车零部件厂及大型机械装备企

业适用 B 类信用政策，对国内外中小型汽车零部件厂及回款情况一般客户适用 C

类信用政策，对关联方的信用政策和非关联信用政策无差异。 

（四）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回款周期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2,990.08 84.48% 16,899.36 87.56% 6,803.50 82.68% 

1 至 2 年（含

2 年） 
3,046.29 11.19% 1,734.18 8.99% 1,004.17 12.20% 

2 至 3 年（含

3 年） 
989.47 3.64% 454.19 2.35% 388.65 4.72% 

3 至 4 年（含

4 年） 
22.31 0.08% 202.27 1.05% 32.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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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4 至 5 年（含

5 年） 
165.02 0.61% 10.00 0.05% -- -- 

5 年以上 -- -- -- -- -- -- 

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 
27,213.18 100.00% 19,300.01 100.00% 8,228.3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 90%以上应收账款账龄在 2 年以内，应收账款规模、

结构与公司经营模式、业务状况一致。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与关联方客户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账面 

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328.49 100.00% 683.90 80.44% 958.41 67.28% 

1 至 2 年（含 2 年） -- -- 35.30 4.15% 466.20 32.72% 

2 至 3 年（含 3 年） -- -- 131.00 15.41% -- -- 

合计 3,328.49 100.00% 850.20 100.00% 1,424.61 100.00%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发行人与关联方客户的应收账款账龄在

1 年以内比例分别为 67.28%、80.44%以及 100.00%。发行人与关联方客户的回款

周期与非关联方客户的回款周期无重大差异。 

（五）发行人对关联方的验收周期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签订的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

主要销售合同，报告期内，为关联方提供的产品合同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项目验

收周期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额

（万元） 

开工日

期 

验收日

期 

项目

周期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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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额

（万元） 

开工日

期 

验收日

期 

项目

周期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汽

车厂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

改造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706.00 

2014/12/

23 

2017/10

/31 
34 月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蒙派克迷迪

欧马克多功

能车分装线

改造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547.00 

2015/11/

11 

2017/7/

10 
20 月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诸城汽车厂

M4 底盘喷

蜡室改进项

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32.00 

2017/1/2

3 

2017/10

/29 
9 月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汽车厂工艺

优化升级技

术改造室体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10.00 

2015/9/2

3 

2017/10

/17 
25 月 

合计 1,695.00 -- -- -- 

2018 年度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北汽福田

M4 中卡焊

装线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3,750.00 

2015/4/2

2 
2018/04 35 月 

合计 3,750.00 -- --  

2019 年度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雷沃阿波斯

集团涂装车

间 VOCs 治

理改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178.17 

2018/5/1

0 

2019/9/

26 
16 月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二期总

装车间底盘

合装工艺提

升设备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1,950.18 

2018/1/1

9 

2019/5/

21 
16 月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商用车 M4

电动车在线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1,072.23 

2018/10/

27 

2019/11

/22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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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额

（万元） 

开工日

期 

验收日

期 

项目

周期 

公司诸城汽

车厂 

生产总装装

备机运线升

级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S7N1

车身自制项

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928.45 

2018/4/3

0 

2019/12

/25 
19 月 

山东精典机

电工程有限

公司 

年产五万台

第二发动机

联合厂房 

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

源供应系

统 

邀请报

价 
590.86 2019/4/1 -- --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雷沃重

工机电安装 

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

源供应系

统 

公开招

标 
574.42 

2018/12/

24 

2019/10

/23 
9 月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收获机械及

水稻机工厂

新增焊接机

器人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373.58 

2017/12/

1 

2019/9/

26 
21 月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总装车

间二期座椅

托盘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326.00 

2018/7/1

5 

2019/3/

18 
8 月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诸城车辆厂

动力网架搬

迁改造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69.00 

2019/5/2

1 

2019/11

/18 
5 月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线搬迁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06.52 2019/3/1 

2019/10

/30 
7 月 

天津雷沃重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雷沃年产 5

万台非道路

国四、国五

发动机建设

-污水处理

升级改造项

目 

公用动力

及装备能

源供应系

统 

公开招

标 
370.00 

2019/10/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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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型 
合同定

价依据 

合同金额

（万元） 

开工日

期 

验收日

期 

项目

周期 

雷沃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雷沃污

水处理站运

营维护管理

项目 

智能装备

系统 

公开招

标 
289.81 

2018/9/1

5 
-- -- 

合计 9,129.21 -- -- --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上述合同金额在 200 万及以上项目确认收入占

关联交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0.87%、85.69%及 90.29%。发行人提供的产品为非

标准定制化产品，非标准定制化的产品不同于标准产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安

装、调试、试生产等过程，下游客户通过对产品检验各项技术指标满意后进行竣

工验收，故而项目周期较长，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产品的验收周期与非关联方客

户无重大差异，均符合行业的经营模式。 

三、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的设备和系统实际生产和运行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为关联方提供的产品合同金额在 200 万以上

的项目生产及运行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

定价

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确认收

入（万

元） 

设备生产和运行情

况 

2017 年度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汽

车厂 

福田皮卡和

SUV 生产线

改造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706.00 603.42 

生产皮卡、SUV 车

辆；运行平稳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蒙派克迷迪

欧马克多功

能车分装线

改造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547.00 467.52 

生产宝沃车辆；产

品战略调整暂停生

产 2 个月；正常维

护线体运行良好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诸城汽车厂

M4 底盘喷

蜡室改进项

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232.00 198.29 

生产轻卡；运行良

好 

北汽福田汽 汽车厂工艺 智能装 公开 210.00 179.49 生产轻卡；运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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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

定价

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确认收

入（万

元） 

设备生产和运行情

况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优化升级技

术改造室体 

备系统 招标 好 

合计 1,695.00 1,448.72 -- 

2018 年度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北汽福田

M4 中卡焊

装线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3,750.00 3,205.13 

生产轻卡；运行良

好 

合计 3,750.00 3,205.13 -- 

2019 年度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雷沃阿波斯

集团涂装车

间 VOCs 治

理改造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2,178.17 1,927.59 

生产收割机、拖拉

机，运行平稳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二期总

装车间底盘

合装工艺提

升设备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1,950.18 1,707.69 

生产宝沃车辆；产

品战略调整暂停生

产 2 个月；正常维

护线体运行良好 

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汽

车厂 

商用车 M4

电动车在线

生产总装装

备机运线升

级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1,072.23 941.38 

生产中卡、轻卡电

动；运行良好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S7N1

车身自制项

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928.45 815.71 

生产宝沃车辆；产

品战略调整暂停生

产 2 个月；正常维

护线体运行良好 

山东精典机

电工程有限

公司 

年产五万台

第二发动机

联合厂房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邀请

报价 
590.86 531.39 

生产斗山发动机；

试生产阶段；运行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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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

定价

依据 

合同金

额（万

元） 

确认收

入（万

元） 

设备生产和运行情

况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雷沃重

工机电安装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公开

招标 
574.42 470.96 

生产柴油三轮；运

行良好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雷沃阿波斯

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收获机械及

水稻机工厂

新增焊接机

器人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373.58 330.60 

生产收割机、拖拉

机；运行平稳 

北京宝沃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沃总装车

间二期座椅

托盘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326.00 281.03 

生产宝沃车辆；产

品战略调整暂停生

产 2 个月；正常维

护线体运行良好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诸城车辆厂

动力网架搬

迁改造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269.00 238.05 

生产柴油三轮车

辆；运行良好 

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线搬迁

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206.52 182.76 

生产柴油三轮车

辆；运行良好 

天津雷沃重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雷沃年产 5

万台非道路

国四、国五

发动机建设

-污水处理

升级改造项

目 

公用动

力及装

备能源

供应系

统 

公开

招标 
370.00 115.40 

污水处理动力及管

道系统，运行良好 

雷沃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雷沃污

水处理站运

营维护管理

项目 

智能装

备系统 

公开

招标 
289.81 54.68 

污水处理；运行良

好 

合计 9,129.21 7,597.23 --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设备及产品用于客户实际生产经

营，相关设备处于正常生产或正常维护状态。 

四、请发行人结合下游客户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客户对采购成本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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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披露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行人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是

否存在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一）不同途径获取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收入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通过客户 

公开招标途径 
37,437.18 51.55% 36,369.72 52.36% 21,229.59 40.05% 

通过客户 

邀请报价途径 
34,365.22 47.32% 31,568.92 45.45% 31,287.64 59.02% 

通过商务 

谈判途径 
820.58 1.13% 1,522.62 2.19% 491.92 0.93% 

主营业务收入 72,622.98 100.00% 69,461.26 100.00% 53,009.14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关联交易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收入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通过客户公开

招标途径 
29,726.73 46.30% 33,017.98 50.24% 19,557.38 38.18% 

通过客户邀请

报价途径 
33,661.52 52.43% 31,180.37 47.44% 31,168.47 60.85% 

通过商务谈判

途径 
820.58 1.28% 1,522.62 2.32% 491.92 0.96% 

非关联交易收

入 
64,208.83 100.00% 65,720.98 100.00% 51,217.77 100.00% 

从获取方式看，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确认营业收入的来自非关联

方的项目中，通过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38.18%、50.24%及 46.30%，

通过邀请报价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60.85%、47.44%及 52.43%，通过商务谈判

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0.96%、2.32%及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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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业务类型不同途径非关联交易毛利率情况如下： 

合同获取方式 
智能装备系统

业务（%） 

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

供应系统业务（%） 

规划设计服务业务

（%） 

2019 年度 

公开招标 12.66 22.35 62.78 

邀请招标 23.46 34.70 59.26 

谈判定价 -- -- 40.84 

非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18.33 30.16 57.77 

2018 年度 

公开招标 17.31 50.22 48.46 

邀请招标 25.70 18.00 28.80 

谈判定价 -- -- 61.25 

非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20.88 29.45 47.95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9.66 15.33 58.57 

邀请招标 28.80 37.96 49.32 

谈判定价 -- -- 27.54 

非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21.12 30.55 44.26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的收入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通过客户 

公开招标途径 
7,710.46 91.64% 3,351.74 89.61% 1,672.21 93.35% 

通过客户 

邀请报价途径 
703.70 8.36% 388.55 10.39% 119.17 6.65% 

通过商务 

谈判途径 
-- -- -- -- -- -- 

关联交易收入 8,414.15 100.00% 3,740.28 100.00% 1,791.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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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的关联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33%，5.33%和 11.48%，2019 年关联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略有增加，主

要原因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以后，雷沃重机及其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使得关联销售金额增加。从获取方式看，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

确认营业收入的来自关联方的项目中，通过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93.35%、89.61%以及 91.64%，通过邀请报价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6.65%、10.39%

及 8.36%。 

分业务类型不同途径关联交易毛利率情况如下： 

合同获取方式 
智能装备系统业务

（%） 

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

供应系统业务（%） 

规划设计服务业务

（%） 

2019 年度 

公开招标 24.42 35.35 67.66 

邀请招标 52.23 29.95 -- 

谈判定价 -- -- -- 

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25.08 32.57 67.66 

2018 年度 

公开招标 28.35 -- -- 

邀请招标 49.53 -- -- 

谈判定价 -- -- -- 

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30.55 -- -- 

2017 年度 

公开招标 33.31 -- -- 

邀请招标 78.07 -- 89.60 

谈判定价 -- -- -- 

关联交易综合毛利率 35.61 -- 89.60 

从上表可见，从合同获取方式看，在智能装备系统业务中，来自邀请报价模

式下发行人获取的毛利率高于公开招标方式下的毛利率水平。公司关联交易智能

装备系统业务中，来自邀请报价模式下发行人获得的毛利率也较高，与公司总体

情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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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行人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1、公司业务中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行人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其合

理性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通过商务谈判途径获取的订单均为公司规划设计

业务相关的订单，因此毛利率较高。发行人通过客户邀请报价途径获得的订单毛

利率高于通过客户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订单毛利率，主要原因为：（1）绝大部

分新客户的订单均通过公开招标途径获得，公司为拓展业务，与新客户建立合作

关系，通常报价较低，拉低了整体毛利率；（2）通过客户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

订单，由于参与竞争的厂商较多，竞争较为激烈，价格偏低，压低了整体毛利率。

发行人通过客户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订单毛利率不仅低于通过客户邀请报价途

径获得的订单毛利率，而且低于智能装备系统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毛利率。 

2017 年，发行人通过客户邀请报价途径获取的订单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毛利率平均值，主要系中汽工程的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油漆单元及机运设备

项目、M4 轻卡项目焊装生产线项目、T3 车身焊接线及机器人系统开发分包项目

毛利率相对较高，拉升整体毛利率所致。中汽工程为发行人的长期合作客户，双

方已建立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沟通协调成本相对较低，发行人熟悉中汽工程

相关项目的方案设计、工艺流程、施工要点，并且在项目选用的设备品牌、现场

施工等方面拥有一定的灵活度，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上述三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行人项目组多次现场考察，与客户充分交流，优化方案，采购水气单元、修磨

器、换枪盘、转台、气缸等部件时充分利用市场竞争，采购价格相对较低，因此

毛利率较高。 

2018 年，发行人通过客户邀请报价途径获取的订单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毛利率平均值较为接近。 

2019 年，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华昌达和科大智能毛利率大幅

下降所致。依据华昌达 2019 年年报披露，华昌达大股东债务纠纷牵连的长期诉

讼导致银行抽贷，原材料采购和外购件多采用长期账，而提高了采购价格，毛利

率下降。依据科大智能 2019 年年报披露，科大智能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市场竞争

加剧，中标价格偏低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项目实施难度加大、项

目合同增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项目交付周期拉长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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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关联交易业务中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行人毛利率较高的原

因及其合理性 

除了上述分析的公司业务中邀请报价、商务谈判模式下发行人毛利率较高的

原因以外，由于发行人业务的非标定制特点，导致发行人单个业务的特殊性会影

响具体项目的毛利率水平，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邀请报价模式下确认收入的关联

方项目收入情况及其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如下： 

（1）2017 年度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2017 年，发行人与关联方通过邀请报价模式下确认收

入金额为 119.17 万元，占公司该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0.22%。发行人与关联方在

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模式下毛利率较高主要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

汽车厂的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总装喷蜡室改造项目及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

公司的戴姆勒—工厂涂装部机器人颜色扩展调试项目毛利率较高，拉升整体毛利

率所致。上述两个项目合计确认收入 77.32 万元，均为升级改造项目，毛利率较

高。 

（2）2018 年度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2018 年，发行人与关联方通过邀请报价模式下确认收

入金额为 388.55 万元，占公司该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0.55%。2018 年，发行人

与关联方在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模式下毛利率较高主要系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的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S700 项目、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中卡焊装线夹具改造项目、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的奥铃工

厂 TM 项目油漆三车间升降机操作站移位项目以及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诸城汽车厂的诸城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油漆部设备改造增补项目的毛利率较高

所致，上述四个项目合计确认收入 119.64 万元。 

（3）2019 年度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2019 年，发行人与关联方通过邀请报价模式下确认收

入金额为 703.70 万元，占公司该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0.96%。2019 年，发行人

与关联方在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模式下的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毛利率

与公用动力及装备能源供应系统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为接近，发行人与关联方在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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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报价及商务谈判模式下的智能装备系统业务金额较小。 

（三）下游客户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客户对采购成本的管控及毛利率下降

风险 

公司下游客户为汽车主机厂，在供应链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加之受汽车

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下游客户可能会加大成本管控力度，但根据公司的确认，

公司产品是客户重要的生产性装备，下游客户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不断加快新

车型的研发和上市，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消费者。车型的更新换代，对汽车制造装

备系统的“智能化、柔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拉动了汽车生产制造装备

系统的适应性改造市场。老旧的制造装备系统面临“环保、节能、智能化、柔性

化”等的技术升级或更新，同样会带来汽车智能装备系统的技改需求市场。 

发行人产品定制特性突出，由于客户需求不同，产品的设计方案、品质要求

均不相同，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当客户对产品精度要求较高，质量标准严格时，

产品价格较高，附加值明显，毛利率较高；当客户订单技术成熟，在产品设计、

制造过程中设计变更工作量较少时，项目周期较短，产品成本较低，毛利率较高；

当发行人与客户长期合作；熟悉客户工艺流程、技术特点，能够有效控制项目成

本，产品成本较低时，毛利率较高；当竞争对手较多且价格是客户选择供应商的

重要权衡因素时，公司会根据市场竞争状况、客户及项目重要性，在项目成本预

算的基础上调整投标价格，适当降低毛利率以保持竞争力；基于市场开拓角度，

公司会承接部分毛利率较低项目以获得客户订单，拓展业务。同时，宏观经济形

势、行业整体竞争状况、下游汽车行业周期性波动均会对产品毛利率产生影响。

发行人深挖客户需求提供全过程深度交流式服务、设计及仿真验证、调试及陪产

服务，紧贴客户加大研发投入，依靠技术实力为客户提升产品和服务价值，提高

客户粘性，深耕工艺流程、技术特点，有效控制项目成本，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下游客户的强势地位及成本管控对公司毛利率不存在直接的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北汽福田及其子公司、雷沃重机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毛

利率较高，系基于双方合作较其他客户历史更为悠久带来的发行人学习曲线效应

的工作效率的提升和成本控制的优化、发行人为北汽福田、雷沃重机等提供了全

过程深度服务和技术攻关，为客户创造了价值等因素。未来北汽福田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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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沃重机及其子公司以及其他下游汽车行业客户的需求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毛

利率波动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公司尚不能做出明确的预测。 

五、结合上述内容进一步披露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真实性

和公允性 

根据《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结合

前述内容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真实性、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综上，根据发行人与关联方的采购与销售合同、相关的招投标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确认营业收入的来自关联方的项目中，

通过公开招标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93.35%、89.61%以及 91.64%，通过邀请

报价途径获得的比例分别为 6.65%、10.39%及 8.36%，通过邀请报价获得业务

的比重较低，符合关联方内部采购流程及其同类业务供应商选择模式； 

（2）公司对关联方的报价模式与公司获取订单的方式一致，分为公开招标、

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发行人对关联方报价模式、价格调整机制和因素，信用

政策、回款周期、验收周期，和公司其他客户的交易相比不存在异常情形； 

（3）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基于双方正常业务需求产生，

相关设备及产品用于客户实际生产经营； 

（4）发行人智能装备系统业务通过邀请报价及商务谈判方式获得的项目的

毛利率较高，主要原因系发行人提供的智能装备业务为非标定制产品，在部分

升级、改造的小项目中发行人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所致。但该类业务涉及的金

额在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分别为万元 90.87、388.55 万元和 82.30 万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0.17%、0.56%和 0.11%，影响较小。 

综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公允性、真实性、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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